遴选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及建设项目工作需要，本项目建设单位和招标人（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或招标人）拟推荐3名投标人参加建设单位后续将另行组织的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公开招标项目的投标，欢迎符合供应商资格要求的单位参加本次遴选活动。

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3548.94万元，工程概算3217.09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价1829.55万元，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为贝遨大厦改造工程，具体位置位于A幢4-6楼层，装修工程涉及的建筑面积约5461.11平方米；其中办公区域装修有效面积约1002平方米，实验区域装修有效面积约2338平方米。具体内容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为准；建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2、项目名称：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

3、项目工期：90日历天。

4、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格”状态）
（2）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自2019年1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成过一个合同金额在1400万元及以上的公共建筑的施工总承包业绩。

【证明资料：同时提供①②③：①中标通知书（或中标备案资料）、②施工合同、③竣工验收资料（竣工验收记录或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竣工验收意见书）。若证明材料中对合同金额等评审因素不一致时，按③、②、①的顺序进行认定）】
注:公共建筑定义:“公共建筑”定义以《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中的定义为准，公共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如写字楼、办公楼等》，商业建筑(如商场、超市、金融建筑等)，酒店建筑(如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科教文卫建筑(如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等)以及交通运输建筑(如机场、车站等)。不含住宅、厂房、仓储物流。 
（4）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对应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5）不接受联合体。
重要申明：建设单位将择优选取供应商：（1）若报名单位少于6家时，视情况延长报名时间。（2）有效供应商数量在3家（含）以下时，本次遴选失败，建设单位重新组织遴选。（3）若有效供应商数量超过3家，则由招标人依据遴选评审办法按总得分从高到低选取3家供应商作为建设单位后续将另行组织的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公开招标项目的推荐投标人。

5、报名时间：从2024年9月10日起至2024年9月17日每天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办理电子报名手续，报名提供：遴选文件获取登记表、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不限）电子版扫描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电子版扫描件发送至联系人电子邮箱：1594220675@qq.com、联系电话：0571-89713889。

6、已完成报名的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份数：一正二副）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一）；（2）企业简介；（3）供应商符合供应商资格要求应提交的相关资料及证明材料；（4）遴选评审细则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证明材料。（5）准备以上材料的电子汇报文件，届时将组织各报名单位的陈述和答辩。
供应商的响应文件须密封后于2024年9月18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递交，递交地点：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11号金钱大厦19楼，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建设单位、招标人：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
地    址：杭州市滨江区坚塔街768号贝遨大厦A幢4-6F

联系人：黄工 电话：0571-89713889 
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项目遴选评审办法

1.评审原则
1.1评审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2.评审小组（遴选工作小组）
2.1评审工作由组建的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评审小组成员为3人及以上单数。

3.评审程序和内容
3.1.供应商资格审查

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不满足供应商资格要求的，作为资格审查未通过予以否决，不再进行后续评分评审：
3.2根据评审细则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分
遴选评审细则
	序号
	主要评审因素
	分值范围

	1
	综合实力
	（1）近年财务状况：如负债、欠薪、亏损等情况；

（2）公司规模、国内或省内或行业内综合排名；
（3）单位性质；
（4）相关资质；
（5）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0-20分

	2
	企业业绩
	（1）实验室建设项目相关业绩；
（2）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业绩；
	0-20分

	3
	荣誉
	（1）实验室建设方面的专利、软著
	0-20分

	4
	履约情况
	（1）类似实验室工程的履约情况
	0-20分

	5
	其他因素
	（1）遴选工作小组认为需要考察的其他事项：

拟派本项目主要人员的方案、计划、承诺等。
	0-20分


3. 3完成评审推荐报告
按总得分从高到低选取3家供应商作为建设单位后续将另行组织的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公开招标项目的推荐投标人。

如出现总得分相同的情况，按“遴选评审细则”中第 2 项得分高者优先；如再出现总得分相同的情况，则由评审小组根据本项目特点及综合情况，择优决定排序（如评审小组成员有不同意见，则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出具评审报告。评审报告由遴选工作小组起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遴选工作小组全体成员应在评审报告上签字认可，评审小组成员如有保留意见可以在评审报告中阐明。
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
                                              2024年9月 10 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
我______ （姓名）系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方的名义参加杭州市滨江区浙医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实验室项目装修工程项目遴选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响应、评审、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被授权人签名：                    
职        务：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签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供应商公章：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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